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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换卡是信用卡行业的常用方式，即发卡银行根据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在持卡
人正在使用的卡片到期前为其换发新卡。对银行而言，不失为一种便利、有效的续
约方式。但如果操作不当，可能遭到客户投诉，引发声誉风险。

 持卡人意愿为要约生效前提

银行一般通过系统批量提取即将过期卡片的客户信息，经征信信息查询符合条件后
，为其换发新卡，一般领用合约约定，卡片有效期届满后持卡人不愿继续使用的，
须提前一个月通知银行，否则发卡银行将视持卡人自愿继续使用而自动为其换发新
卡；卡片有效期届满后持卡人继续使用的，双方不再另行签订合约，本合约自动续
期。到期换卡特征为：

以领用合约约定作为效力根据。协议达成一般包括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领用合约
中“持卡人在卡片到期一个月前没有通知发卡银行表示不愿在卡片有效期届满后继
续使用的，发卡银行将视持卡人自愿继续使用而自动为其换发新卡”的约定，属于
附条件要约，当条件成就，则要约生效，发卡银行为其换发新卡构成承诺，协议成
立并生效，生成新卡的法律关系。

换发新卡须在卡片有效期内完成。卡片有效期即领用合约有效期，卡片到期，则合
约期限届满。要约是承诺做出的前提和根据，卡片到期后，关于到期换卡的约定因
领用合约期限届满失去合同效力。发卡银行在卡片到期后换发新卡的，不再具有法
律效力的前提和根据，不构成一项承诺，而是一项新的要约，若持卡人不愿接收新
卡，则协议不能成立；若持卡人愿意接收新卡，则接收新卡构成一项承诺，协议得
以成立，不是原合约的续期，而是独立于原合约的一个新的协议。

 到期换卡与重新发卡易混淆

到期换卡是根据领用合约约定在期限内换卡，因不可控因素导致卡片在过期后才换
发新卡的，不能按到期换卡操作，而应属于重新发卡。一旦按照“到期换卡”方式
操作，存在如下风险：

征信查询风险。《征信业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向征信机构查询个人信息的，
应取得信息主体本人书面同意并约定用途。”信用卡领用合约中，有持卡人授权发
卡银行查询其征信信息的约定，发卡银行在卡片到期前查询持卡人征信信息，因领

                                    1 / 2



智行理财网
信用卡到期换卡应谨防操作风险

用合约在有效期内，查询征信信息的行为具有持卡人书面授权。卡片过期后，领用
合约期限届满，授权查询征信信息的约定随之失效，发卡银行查询持卡人征信信息
必须重新获得持卡人书面授权，否则违反《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构成对持卡人
侵权。

合同效力风险。发卡银行在持卡人卡片过期时为其换发新卡，缺乏效力根据，并不
必然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议，如果持卡人拒收，则合同关系不能成立。从法律上分析
，发卡银行电话、短信等方式向持卡人征求是否同意发卡的意见属于要约邀请，持
卡人回复“同意”属于发出要约，发卡银行制作并寄送新卡属于承诺，此时一个新
的协议才成立并生效。

卡片未送达风险。发卡银行是根据持卡人原预留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寄送新卡，因
原合同关系终止，持卡人原预留的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不再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若因持卡人联系地址和联系电话变更，导致新卡被他人冒领，持卡人将不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即使发卡银行在寄送新卡前向原预留联系电话致电确认，并不能保证接
听电话就是其本人，存在持卡人已停用该电话号码，或电话号码被重新出售给他人
的可能。

规范操作确保换卡效力

取得持卡人同意。取得持卡人同意是征信信息查询、换发新卡的效力根据，发卡银
行应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持卡人发出邀约，取得其同意后再查询征信信息、换
发新卡。

补签简化协议。从权利保障和合规性上考虑，在持卡人领取新卡时，发卡银行应与
持卡人补签一份领用合约，手续就可大幅简化，与原领用合约相同的信息可不再填
写。

网点领取。为防范冒领风险，发卡银行不应将新卡寄送到持卡人原预留联系地址，
而应寄送到其所在地的银行营业网点，由营业网点工作人员通知持本人持身份证件
前往网点领取，在卡片领取环节核实身份、补签简化协议，以确保持卡人成功领取
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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